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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7 月 12 日，承德市税务部门曝光
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国家
税务总局承德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在
虚开案源调研过程中，发现兴隆县 A
商贸有限公司存在疑点问题。该公司
主要经营日用品、五金交电等，自 4 月
1 日起，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然而，
4 月 27 日，A 公司向已被认定为非正
常户的高邑县 B 商贸有限公司开具 25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 2498700.75
元 ，税 额 424779.25 元 ，价 税 合 计
2923480 元，货物名称为煤。令人生疑
的是，A 公司开具这些发票后并未进
行纳税申报。

第 二 稽 查 局 立 即 组 织 了 一 支 由
稽 查 业 务 骨 干 组 成 的 检 查 团 队 ，开
始 对 A 公 司 进 行 深 入 调 查 。 检 查 过
程 中 ，他 们 发 现 了 一 系 列 不 寻 常 的

迹象。首先，A 公司声称的注册地址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虚 假 地 址 ，公 司 并 无
实 际 经 营 地 点 。 其 次 ，公 司 账 户 与
受 票 企 业 之 间 没 有 任 何 资 金 往 来 ，
这 进 一 步 加 深 了 稽 查 人 员 的 怀 疑 。
在 与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财 务 人 员 进
行 面 谈 时 ，稽 查 人 员 发 现 他 们 都 是
由 实 际 开 具 发 票 人 雇 佣 的 ，且 他 们
对 公 司 的 经 营 情 况 知 之 甚 少 。 再 其
次 ，稽 查 人 员 通 过 实 地 查 验 与 外 部
调 查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重 点 对 企 业 的
资金流、货物流、票流进行了细致检
查 ，当 要 求 企 业 提 供 与 受 票 企 业 的
购货合同等涉税资料时，A 公司未能
提 供 任 何 相 关 文 件 。 这 一 系 列 的 发
现 ，使 得 稽 查 局 有 理 由 怀 疑 A 公 司
在 没 有 真 实 货 物 交 易 的 情 况 下 ，领
取 并 开 具 了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涉 嫌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件检查有了明显进展，但也面
临不小的挑战——如何揭露 A 公司的

真实经营情况，并固定证据。一个偶
然的机会，稽查人员发现了 A 公司一
个隐蔽的电子邮件账户，里面包含了
与虚开发票相关的通信记录。这些记
录成为调查的关键证据。利用这些信
息，结合银行流水和发票记录，稽查

局逐步构建起了 A 公司虚开发票的完
整证据链。

最终，稽查局确认 A 公司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已经达到立案标
准，在确保将所有证据固定后，依法
将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处理。

河 北 法 治 报 讯
（董丽敏 肖雪）女老
板 邂 逅 一 名 男 子 ，以
为 遇 到 了 真 正 的 爱
情 ，哪 知 该 男 子 却 是
以恋爱之名行诈骗之
实 ，诈 骗 其 钱 款 60 余
万 元 。 近 日 ，经 磁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 ，法 院 以 诈 骗 罪 判
处该男子有期徒刑十
年 六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10 万元。

王 某 独 自 经 营 一
家 理 发 馆 ，因 精 于 打
理 ，生 意 红 火 。 2022
年 6 月 王 某 结 识 了 男
子郜某，郜某对其“一
见钟情”，随即展开狂
热追求。两人确定男
女 朋 友 关 系 后 ，郜 某
多次以解决个人琐事
为由，向王某要钱，每
次几百元到几千元不

等。
2023 年 3 月，郜某得知王某要给其

亲属购置房产，自称有朋友在卖房子，
可以拿到内部价格。王某信以为真，
陆续向郜某转账 60 余万元用于购房。
郜某收到钱款后并未将该款用于购买
房产，而是用于日常挥霍。王某多次
询问并要求去看房子时，郜某关机并
失联。王某意识到自己被骗，遂到公
安机关报案。郜某很快落网。

经 核 查 转 账 记 录 ，郜 某 诈 骗 王 某
金额合计 676150 元。郜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且数额特别巨
大，经磁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检察官提醒

真正能够长久相守的爱情应该是
“双向奔赴”，再浪漫动人的感情，一旦
对方开始用金钱来衡量价值时，就要
提高警惕。不要被对方的花言巧语和
表 面 行 为 所 迷 惑 ，更 不 要 被“ 情 感 绑
架”与对方产生大额经济往来，必须认
真核实情况，防止落入“爱情骗局”。

河北法治报讯 （李紫萌）7
月 8 日 15 时 50 分许，高速交警秦
皇岛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秦滨
高速昌黎服务区执勤时，发现一
辆面包车涉嫌客货混装。询问
驾驶人时，驾驶人称车上装的是
小马驹，民警打开后备厢门，却
发 现 车 里 竟 然 有 两 个 特 殊“ 乘
客”——梅花鹿。

民 警 经 询 问 得 知 ，驾 驶 人
及 货 主 是 吉 林 养 殖 场 的 老 板 ，

为 了 贪 图 方 便 ，二 人 以 为 把 鹿
说 成 马 ，就 不 会 被 查 看 。 两 人
打算将这两只梅花鹿运到聊城
客户手中，考虑到梅花鹿金贵，
并 且 用 货 车 运 鹿 的 费 用 高 ，就
用自家的依维柯客车拉上鹿上
了路。

民 警 提 醒 驾 驶 人 ，高 速 公
路 上 运 载 牲 畜 ，要 使 用 专 用 车
辆 ，这 辆 车 是 载 客 汽 车 ，若 装
载 梅 花 鹿 ，就 属 于 客 货 混 装 ，

并 且 驾 驶 过 程 中 梅 花 鹿 若 受
到 惊 吓 乱 窜 ，会 影 响 车 辆 行 驶
安全。

按 照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相 关
规定，应对驾驶人进行罚款 200
元 、驾 驶 证 不 记 分 的 处 罚 。 民
警按照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方
案 中 首 次 违 法 给 予 警 告 的 规
定，依法对驾驶人给予警告，并
责 令 其 将 两 只 梅 花 鹿 进 行 转
运。

“捞”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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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里载小鹿 客货混装被查处

□ 河北法治报记者 王絮冬
通讯员 高立强

？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

老人委托给养老院、护理院进行
照料，因服务合同产生的纠纷也
随之增多。近日，石家庄市裕华
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老人
在养老机构托养期间摔伤后死亡
引发的养老服务纠纷案件。

郑某的父亲年近八旬。2022
年 6 月，郑某和郑某父亲（乙方）
与养老院（甲方）签订服务协议，
并交纳押金及服务费，郑父随后
入住养老院。2023 年 1 月 26 日，
因郑父大便，护理人员在清理过
程中给郑父翻身时，郑父用手拍
打护理人员，护理人员因躲闪导
致郑父跌倒在地上，头部碰到床
头柜。发生上述事件后，养老院
负责人联系郑某告知其父亲的情
况，但郑某仅通过微信视频对父
亲情况进行询问，并未前往养老
院看望。1 月 29 日凌晨，护理人
员查房对郑父进行坐卧叩背后离
开房间。约 10 分钟后，护理人员
发现郑父胃管脱落，养老院拨打
了 120，郑父随即被送医救治。在
医院治疗 7 天后，郑父去世。

郑某认为养老院未按标准提
供对应服务，未尽护理之责，致使
父亲先前在护理中摔伤，在之后
护理中胃管脱落也未及时就医导
致病情恶化，于是诉至石家庄市
裕华区人民法院，要求养老院承
担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
费用近 60 万元。

法官接手该案后查阅卷宗，
了解具体案情，掌握各方当事人

的信息，预判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焦点，检索相关法律法规及类似
案例，做足了调解前期的准备工
作。

调解中，双方对责任划分分
歧较大。郑某和养老院方态度强
硬，都不肯退让，对养老院方面是
否尽到看护、照料义务及其行为
与郑父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
果关系争执不下。郑某坚持认为
养老院负全部责任，养老院则认
为 死 者 自 身 存 在 严 重 的 基 础 疾
病，且在发现异常状况后，养老院
已及时送医抢救，尽到了安全保
障义务。双方协商不成，案件进
入审判程序。

该案属于老年人在养老机构
托养期间因受伤引发的养老服务
合同纠纷案件，案件的争议焦点
在于养老院作为受托扶养义务的
责任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是否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裕华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
告签订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
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协
议约定内容履行各自义务。原告
交纳服务费等相关费用，被告应
按照约定的要求对郑父提供看护
等服务。但是原告未提交相应证
据，证明郑父去世与被告护理行
为之间存在过错、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承担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
持。

对于养老院在护理时明知郑
父身体状况及身体有多种基础疾

病情况下，仅护理人员一人进行
操作看护，显然属于护理不当。1
月 29 日 ，在 凌 晨 进 行 查 房 叩 背
时，未及时检查郑父胃管情况，导
致 10 分钟后才发现胃管脱落，因
此存在服务不当行为；对郑父住
院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过错程度即违约程度，承担
30%较为适宜。

原告郑某将父亲送至养老院
时，被告养老院已说明护理级别
不能完全照顾郑父的情况。明知
自己父亲身体疾病状况，郑某仍
然选择该护理方式，且在养老院
通知郑父因护理摔伤头部时，郑
某 也 未 及 时 前 往 养 老 院 进 行 看
护。郑某作为郑父唯一的孩子，
虽然将日常看护交由养老院，但
是此行为并不能免除其作为子女
对父亲身体疾病状况及时了解，
及时关注父亲身体健康状况及抚
慰父亲精神的义务。郑父的身体
状况与其因胃管脱落导致住院有
一定的关联性，因此住院期间损
失郑某也应承担。

综上，法院酌情认定养老院
对郑父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遂判决养老院赔偿
原告郑某保证金、服务费各项损
失共计近 3 万元。

随着老年人高龄化、失能化、
空巢化现象的加剧，养老机构成
为更多老年人及其子女综合考虑
家庭现实情况后的养老选择。

此案的核心在于，如何认定
养老院、子女各自对郑父住院损

失的过错程度。法院综合子女赡
养义务、养老院约定义务的履行
程度，认定照顾父母是子女应尽
的法定义务。子女将老人送到养
老机构，只是将老人的生活起居
与安全委托给养老机构负责，而
不是将所有的赡养义务、监护职
责以及精神安慰等都交由养老机
构承担。此案中子女未尽到该义
务 ，对 老 人 住 院 损 失 承 担 70% 的
责任，有利于督促子女积极履行
赡养职责，弘扬孝亲敬老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进一步促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

认定养老院在服务方面存在
护理不当违约行为，判令养老院
对郑父住院期间损失承担 30%的
责任，给予养老服务机构警示作
用，有利于引导养老服务机构按
照相关服务流程提供养老服务，
履行合同义务。对于生活不能自
理及健康状况存在一定问题的服
务对象，养老院应给予更多的关
注。特别要注意的是，应针对各
种意外情况制定相关应急预案。

作为养老院的经营者，要切
实提高管理水平，排查养老院内
存在的安全隐患，保障养老人员
的生命健康与安全。作为子女，
把父母送进养老院后，切勿当“甩
手掌柜”，再忙碌也要挤出时间去
探望老人，了解老人身心状况，排
解老人心中烦忧，切实履行好作
为子女应尽的监护义务，莫让“子
欲养而亲不待”成为自己一生的
遗憾。

□ 朱婧伟

随着互联网经济和新媒体平台的不断
发展，各大网络平台陆续推出的短视频、直
播带货的模式，使得拥有众多粉丝群体的网
络平台账号越来越显现出其本身的经济价
值。那么，“自媒体账号”是否属于财产？员
工与公司一旦“分手”，平台账号应归谁所
有？近日，邯郸市肥乡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
一起由员工离职引发的抖音账号所有权纠
纷案件。

2022 年 4 月 ，被 告 王 某 某 入 职 原 告 公
司，担任前厅主管。工作期间，原告公司注
册一抖音账号，并绑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手
机号，后用被告王某某的身份证对该抖音账
号进行了实名认证。2024 年 3 月，被告王某
某离职，并变更该抖音账号所绑定的手机
号，致使原告公司不能登录使用该账号。原
告公司起诉至肥乡法院，要求确认案涉抖音
账号的所有权。

那么，抖音账号应归谁所有呢？
肥乡法院经审理认为，抖音系国内知名

短视频 APP，具有非常广泛的受众群体。抖
音账户有可支配和排他性，权利人给予账
号、密码及实名认证，可以进行排他的占有、
支配和使用。网络账号通过运营，能够获得
一定的经济收益，故抖音账户属于民法典第
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数据、网络虚拟财产。
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
物，依法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网络虚拟财产
虽然以数字存在于特定空间，但由于其具有
一定价值，能够为人所掌控，属于在一定条
件下可以进行交易的特殊财产，故具有财产
利益的属性。

对于抖音账号使用权归属，法院认为，
涉案抖音账号系用原告公司申请的手机号
码绑定，且该账号实际由原告公司运营使
用。被告王某某作为公司员工，公司向其支
付劳动报酬，其认证抖音账号的行为系职务
行为，该账号的使用权应当属于公司。被告
王某某离职后，有义务协助公司办理该账号
的实名认证变更手续。

对于抖音账号所有权归属，法院认为，
关于原告公司主张抖音账号的所有权，根据

《抖音用户服务协议》中的约定，抖音账号所
有权归属抖音官方平台，用户对抖音账号仅
有使用权，没有得到抖音平台的书面认可不
得转让。用户对抖音账号没有所有权，故原
告请求确认涉案抖音账号的所有权属于原告的诉讼请
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网络虚拟账号是一种数据权益，根据相关平台的规
定，网络账号的所有权一般属于平台公司所有，注册用
户仅享有使用权，是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特殊权
益。账号的运行以平台的运行为基础和前提，平台停止
运行则账号失去存在基础，因此不宜认定网络账号的所
有权属于用户所有。

网络账号的使用是其价值本身所在。网络账号经
过培育后具有一定商业价值，使用权归属上应当遵循民
法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之间对于账号使用权归属问
题有明确约定的，从约定；若无约定，则应当综合考量当
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账号注册主体、实际运营情况以
及收益权归属等，再作出判断。

法官说法

□ 郭涓

法官提醒

法官说法


